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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宸商业联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屿宸商业联盟组织运行、健全管理体系、凝聚行业力量、规范会员行为、促进抱团共赢、实现长效健康发展，依据行业自律准则及商业合作规范，结合本联盟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联盟全称为：屿宸商业联盟。
 
第三条 联盟性质：由各行各业优秀经营者、创业者、实体企业家自愿组成的高端商业互助、资源共享、自律共赢的商业圈层组织，非盈利、非社团、纯精英抱团发展平台。
 
第四条 联盟宗旨：诚信立身、资源互通、互助赋能、合规经营、抱团破局、共赢长远。坚守商业底线、坚守口碑信誉、坚守长期主义，打造有格局、有温度、有实力、有公信力的优质商业合作平台。
 
第五条 联盟准则：公开、公正、透明、团结、自律、共进。
 
第六条 本联盟住所及活动区域：立足本地、辐射全国，不限行业、不限地域，择优吸纳优质商业人才。
 
第二章 业务范围与职能
 
第七条 联盟主要职能：
 
1. 整合各行业上下游资源，打通信息壁垒、渠道壁垒、人脉壁垒；
2. 搭建高端商务交流、项目对接、资源互换、合作洽谈平台；
3. 规范会员商业行为，杜绝恶性竞争、内耗拆台、失信违约；
4. 组织座谈学习、行业交流、资源共享、经验互通活动；
5. 对外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圈层口碑、统一商业影响力；
6. 帮扶会员成长、助力项目落地、化解商业风险、抱团抵御市场压力；
7. 维护会员合法商业权益，互帮互助、共促发展。
 
第三章 会员管理
 
第八条 本联盟会员分为核心会员、正式会员两类，实行推荐审核准入制，宁缺毋滥。
 
第九条 入会条件：
 
1. 认同本联盟章程及发展理念；
2. 为人正直、诚实守信、无严重商业失信、无不良从业记录；
3. 有正当行业、稳定事业、正向三观、具备合作格局；
4. 自愿遵守联盟公约、服从联盟统筹、珍惜圈层资源。
 
第十条 入会流程：
 
1. 提交入会申请；
2. 核心成员审核、资质核验；
3. 公示备案、登记入册、正式入会。
 
第十一条 会员权利：
 
1. 享有联盟全部资源、信息、项目、渠道共享权益；
2. 优先内部合作、优先资源对接、优先抱团赋能；
3. 参与联盟会议、建言献策、参与圈层活动；
4. 享受联盟平台背书、圈层口碑加持；
5. 自愿入会、依规退会。
 
第十二条 会员义务：
 
1. 严格遵守本章程及联盟各项管理制度；
2. 诚信经营、团结盟友、不内耗、不拆台、不诋毁；
3. 积极共享优质信息、优质资源、优质商机；
4. 自觉维护屿宸商业联盟品牌形象与圈层声誉；
5. 积极参与联盟组织的各项交流与建设活动。
 
第十三条 会员除名机制：
凡出现失信违约、恶意竞争、私下撬单、散播负面、损害联盟声誉、屡教不改者，经核心班子集体表决，直接除名、永久清退、永不吸纳。
 
第四章 组织架构与职权
 
第十四条 本联盟最高负责人为总负责人（会长），由创始人王涛同志担任，统筹全盘战略、人事、资源、对外事务。
 
第十五条 联盟常设机构：
 
1. 核心决策层：总负责人、核心骨干；
2. 日常执行层：负责活动组织、会员管理、资源登记、文件归档；
3. 监督自律层：负责纪律监督、风气维护、违规评议。
 
第十六条 总负责人职权：
 
1. 统筹联盟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年度方向；
2. 主持会议、统筹决策、审批重要事项；
3. 审核会员准入、评议违规行为、维护圈层秩序；
4. 代表联盟对外对接、商务洽谈、品牌背书；
5. 任免联盟内部岗位、统筹团队建设。
 
第十七条 核心班子职权：
 
1. 协助总负责人推进联盟各项工作；
2. 参与制度修订、会员审核、重大事项表决；
3. 带头共享资源、带头团结互助、带头维护圈层风气。
 
第五章 会议制度
 
第十八条 联盟建立常态化会议机制：
 
1. 不定期召开核心班子会议，研讨发展、解决问题、统筹资源；
2. 定期召开全体会员交流会，互通信息、对接项目、凝聚共识；
3. 重大事项实行集体商议、民主表决、公开透明。
 
第十九条 会议坚持务实高效、以发展为核心、以共赢为目的，杜绝形式主义。
 
第六章 资产管理与经费
 
第二十条 联盟为互助共赢平台，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资源用于圈层建设、活动开展、会员赋能。
 
第二十一条 联盟经费来源：自愿赞助、活动公摊、合法合规的平台服务结余。
 
第二十二条 所有收支公开透明、可查可溯，严禁私吞、挪用、违规使用。
 
第二十三条 资产全部用于联盟发展与会员服务，任何个人不得侵占、私分。
 
第七章 章程修订与制度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为屿宸商业联盟根本性制度文件，所有公约、通知、管理办法均以此为依据。
 
第二十五条 章程修订需经核心班子集体研讨、多数表决通过后，正式发文更新。
 
第二十六条 联盟所有正式文件统一归档、长期留存、全员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自发文之日起正式生效，全体会员一律遵照执行。
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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